
2017.8.15 ❘ 星期二09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 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虞市辉煌印染有限公司】等【31】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银行封包日）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组包转让或单户债权转让或分包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8】月【15】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3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孔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273710】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3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5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北京】银行、【平安】银行等收购的【上虞市辉煌印染有限公司】等【31】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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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名称

上虞市辉煌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华昕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县三禾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浙江锦裕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福威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晨阳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诚中乐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新升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联兴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鼎丰铝业有限公司

诸暨民意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海讯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锦子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讯博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天涯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潼茗尔哲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天同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立康阀门有限公司

诸暨市双迪管业有限公司

杭州之永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红山化纤有限公司

杭州思远化纤有限公司

大自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万奔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宏宇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双健机电有限公司

晟元集团有限公司

建德市瑞达电器工具有限公司

所在地

绍兴上虞

绍兴柯桥

绍兴柯桥

绍兴嵊州

绍兴诸暨

绍兴嵊州

绍兴柯桥

绍兴柯桥

绍兴柯桥阳

绍兴嵊州

绍兴柯桥

绍兴诸暨

绍兴诸暨

绍兴诸暨

湖州

杭州萧山

武义

杭州

绍兴诸暨

绍兴诸暨

绍兴诸暨

杭州

杭州萧山

杭州萧山

杭州萧山

杭州萧山

杭州萧山

杭州萧山

永康

金华

建德

债权本金

1800

999.77

1300

4000

729.2

1500

1000

1960

2729.07

498.73

2000

1170.40

2000

4000

1898.18

1554.87

2747.74

4,000

304.76

269.00

304.97

450.00

4975.12

1500

1992.6

2000

800

3000

1388.53

3400

1260

利息

187.30

60.24

82.53

164.09

68.95

337.23

24.42

47.87

26.30

5.31

11.96

118.70

145.96

102.24

425.82

202.49

344.05

255.74

42.28

26.64

14.90

60.50

686.65

64.75

306.76

94.28

19.96

24.32

538.94

375.80

22.52

担保情况

浙江千思买服饰有限公司、谢建尧、姚巧丽

绍兴凯顺服饰有限公司、蒋炳富、保山市富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办事处永昌路34号“汇金大厦”208-217号，1-103、1-109、1-111、
1-116、1-117房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88.08平方米，建筑面积1249.17平方米

绍兴超特合纤有限公司、张文正、胡灵华、华绣科技有限公司、张文正名下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轻纺大道1685号106室、108室、119室、120室的房产及相应土地，土地面积297平方米，建筑面积602.18平方米

浙江一景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魏永良、邢利、嵊州市永宇冲片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锻压机床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嵊州市嵊州大道819号的房产、土地，建筑面积7857.63平方米，土地面积 43,850.80平方米

浙江锦宇枫叶管业有限公司、浙江省诸暨市锦裕袜业有限公司、诸暨市永旺进出口有限公司、金瑜、赵金燕

郑明法、郑丽飞、江苏杰孚特重工制造有限公司、浙江福威重工制造有限公司名下三界工业功能区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27,259.70平方米

魏林其、魏玲娣、绍兴柯桥晨阳针纺织造有限公司名下绍兴县钱清镇枢里村外枢的房产、土地，土地面积 3,646平方米，建筑面积 7,006.32平方米

绍兴柯桥超裕纺织品有限公司、周如超、邬金娟、周春华、黄秋河、周凯、卢文敏

绍兴县华阳织造有限公司、绍兴县嘉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绍兴良棋电子有限公司、盱眙良宇纺织品有限公司、胡建良、马宇微、胡阿羊、盱眙良宇纺织品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江苏盱眙经济开发区梅花大道东侧厂房及土地抵押，土地面积 7,448平方米，建筑面积 10,077.89平方米

新昌县卡卡尔纺织有限公司、金天方、金炬宏、王秀琴

绍兴县绿叶印染有限公司、浙江鼎丰纺织器材有限公司、余定泉，余定雅、浙江大佳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嘉梦依集团有限公司、金梦祝、杨振余、金建明、张桂英、裕鑫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诸暨海讯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海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海讯化纤有限公司、楼海飞、楼少琼、楼德荣

诸暨浦阳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王培火、蔡惠东、浙江逸乐城置业有限公司

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丹、沈朝晖、唐云松、胡国琴、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高利翔、沈雁飞、高泉生、高利翔名下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银河小区17幢1单元402室住宅，建筑面积 127.11平方米、高利翔、沈雁飞
名下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天乐云都静雅苑40幢住宅，建筑面积 793.63平方米，土地面积 457.40平方米

吕泽星、施丽瑛、浙江天涯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义县百花山工业园区兰花路5号的厂房宿舍、土地抵押，建筑面积2925.14平方米、土地面积45211平方米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胡望远、汪海娟、朱亮亮、黄婷婷、丹桂花园2-6号，面积150.92平方米；丹桂花园F5幢，面积248.70平方米、黄山市屯溪区花山路22号书香云端
温泉山居39-3号住宅，面积413.74平方米、黄山市屯溪区花山路22号书香云端温泉山居39-2号住宅，面积511.80平方米。

姚峰、姚波、陈伟英、陈国盛、朱蔡芳、陈迪忠、陈杏琴

姚郭女、姚金忠

姚峰、姚波、陈伟英、陈国盛、朱蔡芳、陈迪忠、陈杏琴

浙江中商汽车有限公司、德清县力拓炉料有限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陆建荣夫妻（沈永萍）、浙江巨业担保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杜有忠、浙江伊梦特科技有限公司、借
款人实际控制人裘秋英、德清县钟管镇公园路92号6幢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373.88平方米，土地面积469.06平方米

杭州天元涤纶有限公司、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限公司、周凤剑、诸利凤

杭州萧山天宇纺织物资有限公司、项岳平、项娟、项兴良、杭州万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宋祖良、俞海英

浙江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安华、胡芬花、盐城圣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互帮机械有限公司、何超超、赵小华、何奔、杭州万奔实业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

杭州全顺纺织有限公司、宏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单小荣、单继江

浙江博宇实业有限公司、董建、吴小健、浙江星阳车业有限公司

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光大华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浙江锦豪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建德市建德市三都镇工业功能区的厂房和土地，建筑面积8679.0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5049平方米；柳瑞忠、楼群素、建德市科达电器工具有限公司

资产状况

未诉

已申请执行

已申请执行

已判决待执行

已申请执行

进入破产程序

已申请执行

已申请执行

未诉

已判决待执行

未诉

已申请执行

已申请执行

立案待开庭

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已申请执行

已申请执行

已申请执行

已申请执行

已申请执行

已申请执行

现执行程序终结

已经进入拍卖程序

已申请执行

进入破产程序

已申请执行

已判决待执行

已判决待执行

已申请执行

已申请执行

破产清算中

备注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
各债务人、担保人：
本人分别于 2017年1月1日与杨尉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详见“表1”
2017年1月5日与杨尉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详见“表2”
2017年1月1日与夏昭阳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详见“表3”
2017年6月7日与苏建安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详见“表4”
协议约定将下列清单中的债权本金及所有权利转让归本人所有，请自本通知见报之

日起尽快履行你们的还款义务。
邹文超联系电话：18868314455 通知人（受让方）邹文超

通知人（转让方）杨 尉
通知人（转让方）夏昭阳
通知人（转让方）苏建安

2017年8月15日

表1：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债务人

张雪峰（33041919730320241X）

王云良（330481198806132639）

陈 杰（330481198201132433）

丁福冠（330419198212084213）

郭振宇（33041919820908241X）

徐国杰（330419198110032631）

高 波（330423197011280613）

褚海杰（330419198011080013）

洪志强（330419197201064212）

郁海江（33041919750405285X）

王健苗（33041919750420581X）

毛晓清（330481198711244216）

顾国忠（330419196307143416）

沈 敏（330104197306081624）

孙晓中（330421196704021510）

曹建峰（330423196806100618）

戴俊杰（330481198908034415）

担保人

金炎佳（330481199202142611）

沈伟法(330419197202222411)

沈卫国(330419197003032615)

高宜标(330121196809073230)

沈建明(330423196802081819)

褚国柱(330423196501060619)

高 飞(330481198911022431)

张建初(330419197006153834)

借款金额（元）

30000

30000

50000

30000

200000

50000

50000

3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300000

20000

10000

400000

170000

10000

借款日期

2015.10.14

2016.03.12

2015.04.09

2016.02.22

2015.04.27

2015.04.02

2015.10.09

2016.03.11

2015.04.16

2016.04.11

2015.04.25

2015.04.19

2015.09.05

2015.03.21

2015.05.21

2015.07.06

2015.05.25

2016.03.11

表1：

序号

19

20

21

22

表2：

序号

1

2

3

4

表3：

序号

1

2

表4：

序号

1

债务人

杨闻军（33041119720312541X）

陆华生（330481198306023217）

孔建峰（330183198208032618）

陈建明（330419197008255615）

债务人

陈金海（330419196205292410）

董建木（330419196111102436）

徐高峰（330481198712123416）

张叶青（330419197709294019）

债务人

钱建伟（330419196909034217）

郁海江（33041919750405285X）

债务人

吴秋冬（330419198110020235）

担保人

黄林法(330411198112042816)

陆志杰(330481198310023412)

孔翔飞（330123197707060014）

郑东霞（330122198603133520）

担保人

沈金良（330419196411162211）

沈 斌（330481198907083434）

杜志龙（330423196303221012）

担保人

担保人

借款金额（元）

50000

30000

1200000

150000

借款金额（元）

100000

120000

50000

50000

借款金额（元）

15000

20000

借款金额（元）

30000

借款日期

2015.06.05

2015.06.16

2015.03.30

2015.10.26

借款日期

2015.03.28

2015.03.28

2015.03.20

2015.03.16

借款日期

2016.05.06

2016.04.17

借款日期

2016.01.20

法院公告
2017年8月15日

朱跃华（身份证号：330702197008031215）：你于
2012年9月13日取得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执业证
号：330707041007）未在使用期限届满三十日前，通过本
所向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延续申请，现本所按
照《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三章第二十条（三）款
之规定，将依法办理你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注销登记手
续。特此公告。

金华市第二医院司法鉴定所（许可证：330707041）
2017年8月15日

公 告

（2017）浙0302民初8254号
温州市鹿城区广化脸红皮鞋厂、周月有：本院受理

原告陈和平与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鹿
城法院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法院金融
审判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17年11月28日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8539号

刘春林、鲍立明、郑旭晓：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瓯江
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春林、鲍立明、郑旭晓股东损害
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11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6948号

温州市圣格兰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青田
鸿翔鞋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14日上午9
时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7562号

凌陈来、吴春芳：本院受理原告吴娟妹、金显荣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
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14日上午10时在本院东郊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8469号

张阿金：本院受理原告徐冬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17年12月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576号
吴志坚、薛小华：本院受理原告林凡与被告吴志

坚、薛小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
民初357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554号

浙江博格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圣博郎服饰有限
公司、郑洪周、应婵苗、罗进旺、韩美飞、齐传成、胡国
莲：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安东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浙
江博格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圣博郎服饰有限公司、
郑洪周、应婵苗、罗进旺、韩美飞、齐传成、胡国莲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7年11月1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069号

金建武、杨海燕、林国正、何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浙
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泽雅支行与被
告金建武、杨海燕、林国正、何强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7年10月31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238号

李建、江中成：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建、江中成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
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
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
内。并定于2017年11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241号

刘欣：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刘欣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7年11月1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